附件1
南京工程学院

分团委（团总支）书记岗位职责

在学院（中心、研究生）党委（党总支）和校团委的领导下，依据《南京工程学院二级基层团组织工作条例》，负责本单位分团委（团总支）的工作。

1.贯彻、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围绕校团委、本单位党委（党总支）的中心工作，负责组织本单位共青团开展生动活泼的政治教育，组织团员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以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，引导团员、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，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
2.负责宣传、执行党和上级团组织的指示和决议，加强本单位分团委（团总支）、团支部的自身建设，引导团员发挥模范作用，做合格共青团员。

3.负责领导做好本单位分团委（团总支）和团支部的组织建设工作，定期检查各团支部的工作情况，开展创先评优活动。

4.负责配合本单位党委（党总支）做好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和安全稳定工作，倡导良好的校风、学风，优化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，激励学生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。

5.负责指导本单位学生分会和学生团体开展健康有益的课外文化、科技、体育、勤工助学和公益劳动等活动，指导学生分会搞好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。 

6.负责组织本单位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和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，组织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。

7.负责组织对要求入团的青年进行培养教育，做好团员发展工作，组织落实团费收缴，超龄团员的离团手续，团组织关系的转接等工作。 

8.负责开展对团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，组织实施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工作。

9.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